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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新一轮企业承 包

应侧重解决的 两个问题

陈和权

当前，各级财政部门和企业方面都在贯彻 治理整

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按照稳定企业承包体制、完善

承包方案的要求，核定新一轮企业承包方案。根据我

们的具体实践和体会，完善新一轮承 包方案应侧重解

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突出一个 “活”字，普遍实行基数包干，超

收分成办法。企业利润包干体制在几年的实践中普遍

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头死” “一头活”，即

上交国家财政一头的是固定的死数，而企业一头留用

的利润是活的。现有的包干企业多数都从1987年开始

实行的，包干方案一般都是以1986年实际上交财政的

利润（或所得税）为基数，加一定的增长系数。在协

商承包方案时，企业的 生产经营有 许多因 素尚难确

定，承包单位强调增收难度大，因此上交财政收入基

本上固定在原有水平上，增长不多。而在执行中，企

业生产增长较快加上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新增加的

利润全部留归企业，因而出现了上交财政收入占企业

实现利润的比重逐年下降的现象，有的企业上交财政

利润只占实现利润的15%，而企业留 利占85% 、人均

年留利高达7000多元，颠倒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

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关系。这是影响近几年财政收

入平衡、消费基金膨胀的因素之 一。为解决 这 个问

题，我们应当共同总结近几年财务承包执行情况，摆事

实、讲道理、顾大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树

立国家得大头、企业 得中 头、个人 得小 头的分配观

点。在思想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共同商定核定新一轮

企业承包方案中的承包基数、超收分成比 例、还贷指

标、合理留利基数等项原则，完 成新一轮企 业承包方

案的核定工作。具体做法：一是核定承 包基数和超收

分成比例。鉴于新一轮承包期（一般为1991—1992年）

正处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企业生产要接受国家宏观调

控，不能按经济过热时的水平核定利润基数，原则上

以第一轮承包上交基数递增至1991年的数额为新一轮

包干基数，当年实现利润首先按承包基数上交财政，

剩余的利润扣除核定的还贷数和核定的合理留利基数

后即为超收利润，实行国家与企业分成。实现利润不

足上交承包基数的，企业要用自有资金交足。为鼓励

企业努力超收，对超收部分实行企业多留的原则，一

般是企业分成55—60%.国 家分成45%至40%最低不

得少于35 %。二是核定归还基建和技改贷贷款指标。

这个指标必须是1989年底未还完的第一轮承包前 老贷

款余额，实行承包以来新增贷 款原 则上要 用留利归

还，这样做有利于同将来推行的税利分流、税后还贷

的原则衔接起来。三是核定企业合理留利基数。原则

上是按1989年实现的利润按第二步利改税方案计算的

企业留利作为合理留利基数。对1989年企业利润波动

较大的企业，分别采用1987至1989年三年平均数计算

和参照1989年全国国营工业企 业人均留 利水平，协商

确定合理留利基数。企业要想多拿留利、就得努力挖

掘潜力多超收才能多留利。

二、建立调节机制，依靠行业内部自行解决企业

亏损问题。以往的承包中，有的是以集团性的公司或

部门为单位向国家财政承包的。公司或部门往往把向

国家承包的任务分包到各有关企 业，搞简单的指标分

解、没有留机动指标，结果在执行中有的企 业超收了

全部留下，公司或部门要不上来；有的企业欠收或发

生亏损了，公司或部门没有力量弥补，就由企业直接

找财政部门要求补贴亏损。鉴于企业实际困难和从社

会安定考虑，财政部门不得设法给予适当解决。这种

包盈不包亏的做法必须坚决纠正。新的一轮体制，不

能新扩大公司或部门承包，对已实行公司或部门承包

的，公司或部门要与企业研究，重新核定方案，分别

核定上交包干、亏损包干、减亏分成方案，并留有一

定机动指标，作为解决执行中临时发生的短收或弥补

亏损的资金来源，做到矛盾不上交，内部自行消化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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